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岡原簡字第1號

原      告  郭文勇 

被      告  王浩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貳萬壹仟陸佰玖拾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關於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貳萬

壹仟陸佰玖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原告所有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8

樓之11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浴室因長年漏水，影響樓下鄰

居，故原告前於民國113年1月19日委請被告處理修繕，並簽

立承攬工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施工項目如附表)，約定

工程期間自113年1月19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工程款項總

額新臺幣(下同)160,000元。詎工程期間，被告屢次以工程

需要為由請求原告給付工程款項，經原告全額給付後，被告

即以各種理由避不見面，實際僅進場施工5日，原告乃依民

法第511條規定，以送達筆錄繕本方式終止系爭契約。且被

告所施作工程進度價值，經原告委請第三人陳武昌勘查後，

僅如附表「已施工項目價值」欄所示，原告自得依不當得利

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附表「差額」欄所示工程款項共

121,700元。另被告工程延宕，致原告精神上痛苦，受有非

財產上損害50,000元。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應給

付原告171,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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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陳述或聲明。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

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

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契約係約定由被告進場施作浴室

翻修工程，原告最後報酬給付義務係在翻修工程完成後，

顯以完成一定工作為其要件，核屬承攬契約性質，先予敘

明。

（二）次按契約之終止，得由當事人合意而終止，合意終止為契

約行為，於合意終止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悉依當

事人之約定定之。而承攬契約之終止，僅使契約自終止之

時起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定作人固仍應就契約終

止前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給付報酬，惟定作人於契約終

止前如已超付承攬人完成工作所得受領之報酬，於契約終

止後，承攬人就該超額報酬受有利益之原因即失其存在，

定作人非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之，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216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考。經查，原告主張

之上開事實暨系爭契約已由原告聲請送達筆錄繕本方式通

知被告終止，業據原告提出施工價值評估單、臉書社群軟

體擷圖、系爭契約、報價單、兩造Line對話紀錄、堆置廢

棄物照片、施工現場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2

5頁、第33頁至第55頁、第65頁至第81頁、第101頁至第10

9頁、第117頁)，且有本院113年6月20日言詞辯論筆錄及

送達證書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15頁、第119頁)。而被告

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

作何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

應視同自認。是本院依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原告主張

之事實為真。從而，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給付工程總價160,000元扣除已施工項目價值38,310元

後之差額即121,690元，核屬有據。逾此範圍，即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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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三）末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

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

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

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

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

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亦

有明定。準此，依民法規定所得請求精神慰撫金者，僅以

人格權受損害者為限，申言之，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得請

求精神慰撫金者，以遭他人不法侵害身體、健康、身分等

人格權為限。本件原告主張遭受之損害為工程延宕，核屬

財產權之侵害，而非人格權，不符前述民法第195條第1項

所定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要件，原告依此請求被告賠償

慰撫金50,000元，即無理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

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並依職權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

後，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核予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岡山簡易庭法　官  薛博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曾小玲

附表：

編號 項目 報價費用 已施工項目價值 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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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臺幣) (新臺幣) (新臺幣)

1 保護工程 4,000元 3,000元 1,000元

2 砂漿打底 15,000元 0元 15,000元

3 防水施作 15,000元 0元 15,000元

4 壁磚施作 15,000元 0元 15,000元

5 地磚施作 6,000元 0元 6,000元

6 壁磚 12,960元 0元 12,960元

7 地磚 1,800元 0元 1,800元

8 水泥 500元 300元 200元

9 沙子 1,750元 1,050元 700元

10 黏著劑 1,500元 0元 1,500元

11 填縫劑 350元 0元 350元

12 打石 17,500元 10,500元 7,000元

13 粗工 20,000元 10,000元 10,000元

14 廢棄物清運 15,000元 0元 15,000元

15 浴室翻修 33,650元 13,460元 20,190元

合計 160,010元

(系爭契約

約定總價1

60,000元)

38,310元 121,700 元

(以總價扣

除之差額為

121,690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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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岡原簡字第1號
原      告  郭文勇  
被      告  王浩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貳萬壹仟陸佰玖拾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關於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貳萬壹仟陸佰玖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原告所有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8樓之11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浴室因長年漏水，影響樓下鄰居，故原告前於民國113年1月19日委請被告處理修繕，並簽立承攬工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施工項目如附表)，約定工程期間自113年1月19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工程款項總額新臺幣(下同)160,000元。詎工程期間，被告屢次以工程需要為由請求原告給付工程款項，經原告全額給付後，被告即以各種理由避不見面，實際僅進場施工5日，原告乃依民法第511條規定，以送達筆錄繕本方式終止系爭契約。且被告所施作工程進度價值，經原告委請第三人陳武昌勘查後，僅如附表「已施工項目價值」欄所示，原告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附表「差額」欄所示工程款項共121,700元。另被告工程延宕，致原告精神上痛苦，受有非財產上損害50,000元。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71,700元。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陳述或聲明。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契約係約定由被告進場施作浴室翻修工程，原告最後報酬給付義務係在翻修工程完成後，顯以完成一定工作為其要件，核屬承攬契約性質，先予敘明。
（二）次按契約之終止，得由當事人合意而終止，合意終止為契約行為，於合意終止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悉依當事人之約定定之。而承攬契約之終止，僅使契約自終止之時起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定作人固仍應就契約終止前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給付報酬，惟定作人於契約終止前如已超付承攬人完成工作所得受領之報酬，於契約終止後，承攬人就該超額報酬受有利益之原因即失其存在，定作人非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16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考。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暨系爭契約已由原告聲請送達筆錄繕本方式通知被告終止，業據原告提出施工價值評估單、臉書社群軟體擷圖、系爭契約、報價單、兩造Line對話紀錄、堆置廢棄物照片、施工現場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25頁、第33頁至第55頁、第65頁至第81頁、第101頁至第109頁、第117頁)，且有本院113年6月20日言詞辯論筆錄及送達證書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15頁、第119頁)。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應視同自認。是本院依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從而，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工程總價160,000元扣除已施工項目價值38,310元後之差額即121,690元，核屬有據。逾此範圍，即無理由。　　　
（三）末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準此，依民法規定所得請求精神慰撫金者，僅以人格權受損害者為限，申言之，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得請求精神慰撫金者，以遭他人不法侵害身體、健康、身分等人格權為限。本件原告主張遭受之損害為工程延宕，核屬財產權之侵害，而非人格權，不符前述民法第195條第1項所定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要件，原告依此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50,000元，即無理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核予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岡山簡易庭法　官  薛博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曾小玲
附表：
		編號

		項目

		報價費用
(新臺幣)

		已施工項目價值(新臺幣)

		差額
(新臺幣)



		1

		保護工程

		4,000元

		3,000元

		1,000元



		2

		砂漿打底

		15,000元

		0元

		15,000元



		3

		防水施作

		15,000元

		0元

		15,000元



		4

		壁磚施作

		15,000元

		0元

		15,000元



		5

		地磚施作

		6,000元

		0元

		6,000元



		6

		壁磚

		12,960元

		0元

		12,960元



		7

		地磚

		1,800元

		0元

		1,800元



		8

		水泥

		500元

		300元

		200元



		9

		沙子

		1,750元

		1,050元

		700元



		10

		黏著劑

		1,500元

		0元

		1,500元



		11

		填縫劑

		350元

		0元

		350元



		12

		打石

		17,500元

		10,500元

		7,000元



		13

		粗工

		20,000元

		10,000元

		10,000元



		14

		廢棄物清運

		15,000元

		0元

		15,000元



		15

		浴室翻修

		33,650元

		13,460元

		20,190元



		合計

		


		160,010元
(系爭契約約定總價160,000元)

		38,310元

		121,700元(以總價扣除之差額為121,690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岡原簡字第1號

原      告  郭文勇  

被      告  王浩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貳萬壹仟陸佰玖拾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關於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貳萬

壹仟陸佰玖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

    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原告所有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8樓之1

    1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浴室因長年漏水，影響樓下鄰居，

    故原告前於民國113年1月19日委請被告處理修繕，並簽立承

    攬工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施工項目如附表)，約定工程

    期間自113年1月19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工程款項總額新

    臺幣(下同)160,000元。詎工程期間，被告屢次以工程需要

    為由請求原告給付工程款項，經原告全額給付後，被告即以

    各種理由避不見面，實際僅進場施工5日，原告乃依民法第5

    11條規定，以送達筆錄繕本方式終止系爭契約。且被告所施

    作工程進度價值，經原告委請第三人陳武昌勘查後，僅如附

    表「已施工項目價值」欄所示，原告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

    關係，請求被告返還附表「差額」欄所示工程款項共121,70

    0元。另被告工程延宕，致原告精神上痛苦，受有非財產上

    損害50,000元。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

    171,700元。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陳述或聲明。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

      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契約係約定由被告進場施作浴室翻

      修工程，原告最後報酬給付義務係在翻修工程完成後，顯

      以完成一定工作為其要件，核屬承攬契約性質，先予敘明

      。

（二）次按契約之終止，得由當事人合意而終止，合意終止為契

      約行為，於合意終止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悉依當

      事人之約定定之。而承攬契約之終止，僅使契約自終止之

      時起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定作人固仍應就契約終

      止前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給付報酬，惟定作人於契約終

      止前如已超付承攬人完成工作所得受領之報酬，於契約終

      止後，承攬人就該超額報酬受有利益之原因即失其存在，

      定作人非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之，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216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考。經查，原告主張

      之上開事實暨系爭契約已由原告聲請送達筆錄繕本方式通

      知被告終止，業據原告提出施工價值評估單、臉書社群軟

      體擷圖、系爭契約、報價單、兩造Line對話紀錄、堆置廢

      棄物照片、施工現場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2

      5頁、第33頁至第55頁、第65頁至第81頁、第101頁至第10

      9頁、第117頁)，且有本院113年6月20日言詞辯論筆錄及

      送達證書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15頁、第119頁)。而被告

      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

      作何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

      應視同自認。是本院依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原告主張

      之事實為真。從而，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給付工程總價160,000元扣除已施工項目價值38,310元

      後之差額即121,690元，核屬有據。逾此範圍，即無理由

      。　　　

（三）末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

      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

      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

      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

      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

      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亦

      有明定。準此，依民法規定所得請求精神慰撫金者，僅以

      人格權受損害者為限，申言之，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得請

      求精神慰撫金者，以遭他人不法侵害身體、健康、身分等

      人格權為限。本件原告主張遭受之損害為工程延宕，核屬

      財產權之侵害，而非人格權，不符前述民法第195條第1項

      所定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要件，原告依此請求被告賠償

      慰撫金50,000元，即無理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

    ，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並依職權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

    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核予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岡山簡易庭法　官  薛博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曾小玲

附表：

編號 項目 報價費用 (新臺幣) 已施工項目價值(新臺幣) 差額 (新臺幣) 1 保護工程 4,000元 3,000元 1,000元 2 砂漿打底 15,000元 0元 15,000元 3 防水施作 15,000元 0元 15,000元 4 壁磚施作 15,000元 0元 15,000元 5 地磚施作 6,000元 0元 6,000元 6 壁磚 12,960元 0元 12,960元 7 地磚 1,800元 0元 1,800元 8 水泥 500元 300元 200元 9 沙子 1,750元 1,050元 700元 10 黏著劑 1,500元 0元 1,500元 11 填縫劑 350元 0元 350元 12 打石 17,500元 10,500元 7,000元 13 粗工 20,000元 10,000元 10,000元 14 廢棄物清運 15,000元 0元 15,000元 15 浴室翻修 33,650元 13,460元 20,190元 合計  160,010元 (系爭契約約定總價160,000元) 38,310元 121,700元(以總價扣除之差額為121,690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岡原簡字第1號
原      告  郭文勇  
被      告  王浩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貳萬壹仟陸佰玖拾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關於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貳萬壹仟陸佰玖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原告所有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8樓之11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浴室因長年漏水，影響樓下鄰居，故原告前於民國113年1月19日委請被告處理修繕，並簽立承攬工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施工項目如附表)，約定工程期間自113年1月19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工程款項總額新臺幣(下同)160,000元。詎工程期間，被告屢次以工程需要為由請求原告給付工程款項，經原告全額給付後，被告即以各種理由避不見面，實際僅進場施工5日，原告乃依民法第511條規定，以送達筆錄繕本方式終止系爭契約。且被告所施作工程進度價值，經原告委請第三人陳武昌勘查後，僅如附表「已施工項目價值」欄所示，原告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附表「差額」欄所示工程款項共121,700元。另被告工程延宕，致原告精神上痛苦，受有非財產上損害50,000元。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71,700元。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陳述或聲明。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契約係約定由被告進場施作浴室翻修工程，原告最後報酬給付義務係在翻修工程完成後，顯以完成一定工作為其要件，核屬承攬契約性質，先予敘明。
（二）次按契約之終止，得由當事人合意而終止，合意終止為契約行為，於合意終止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悉依當事人之約定定之。而承攬契約之終止，僅使契約自終止之時起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定作人固仍應就契約終止前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給付報酬，惟定作人於契約終止前如已超付承攬人完成工作所得受領之報酬，於契約終止後，承攬人就該超額報酬受有利益之原因即失其存在，定作人非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16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考。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暨系爭契約已由原告聲請送達筆錄繕本方式通知被告終止，業據原告提出施工價值評估單、臉書社群軟體擷圖、系爭契約、報價單、兩造Line對話紀錄、堆置廢棄物照片、施工現場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25頁、第33頁至第55頁、第65頁至第81頁、第101頁至第109頁、第117頁)，且有本院113年6月20日言詞辯論筆錄及送達證書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15頁、第119頁)。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應視同自認。是本院依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從而，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工程總價160,000元扣除已施工項目價值38,310元後之差額即121,690元，核屬有據。逾此範圍，即無理由。　　　
（三）末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準此，依民法規定所得請求精神慰撫金者，僅以人格權受損害者為限，申言之，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得請求精神慰撫金者，以遭他人不法侵害身體、健康、身分等人格權為限。本件原告主張遭受之損害為工程延宕，核屬財產權之侵害，而非人格權，不符前述民法第195條第1項所定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要件，原告依此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50,000元，即無理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核予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岡山簡易庭法　官  薛博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曾小玲
附表：
		編號

		項目

		報價費用
(新臺幣)

		已施工項目價值(新臺幣)

		差額
(新臺幣)



		1

		保護工程

		4,000元

		3,000元

		1,000元



		2

		砂漿打底

		15,000元

		0元

		15,000元



		3

		防水施作

		15,000元

		0元

		15,000元



		4

		壁磚施作

		15,000元

		0元

		15,000元



		5

		地磚施作

		6,000元

		0元

		6,000元



		6

		壁磚

		12,960元

		0元

		12,960元



		7

		地磚

		1,800元

		0元

		1,800元



		8

		水泥

		500元

		300元

		200元



		9

		沙子

		1,750元

		1,050元

		700元



		10

		黏著劑

		1,500元

		0元

		1,500元



		11

		填縫劑

		350元

		0元

		350元



		12

		打石

		17,500元

		10,500元

		7,000元



		13

		粗工

		20,000元

		10,000元

		10,000元



		14

		廢棄物清運

		15,000元

		0元

		15,000元



		15

		浴室翻修

		33,650元

		13,460元

		20,190元



		合計

		


		160,010元
(系爭契約約定總價160,000元)

		38,310元

		121,700元(以總價扣除之差額為121,690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岡原簡字第1號

原      告  郭文勇  

被      告  王浩旭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貳萬壹仟陸佰玖拾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關於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貳萬壹仟陸佰玖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原告所有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路000號8樓之11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浴室因長年漏水，影響樓下鄰居，故原告前於民國113年1月19日委請被告處理修繕，並簽立承攬工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施工項目如附表)，約定工程期間自113年1月19日起至113年2月29日止，工程款項總額新臺幣(下同)160,000元。詎工程期間，被告屢次以工程需要為由請求原告給付工程款項，經原告全額給付後，被告即以各種理由避不見面，實際僅進場施工5日，原告乃依民法第511條規定，以送達筆錄繕本方式終止系爭契約。且被告所施作工程進度價值，經原告委請第三人陳武昌勘查後，僅如附表「已施工項目價值」欄所示，原告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附表「差額」欄所示工程款項共121,700元。另被告工程延宕，致原告精神上痛苦，受有非財產上損害50,000元。為此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71,700元。　　

三、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陳述或聲明。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90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系爭契約係約定由被告進場施作浴室翻修工程，原告最後報酬給付義務係在翻修工程完成後，顯以完成一定工作為其要件，核屬承攬契約性質，先予敘明。

（二）次按契約之終止，得由當事人合意而終止，合意終止為契約行為，於合意終止後，當事人間權利義務關係，悉依當事人之約定定之。而承攬契約之終止，僅使契約自終止之時起向將來消滅，並無溯及效力，定作人固仍應就契約終止前承攬人已完成工作部分給付報酬，惟定作人於契約終止前如已超付承攬人完成工作所得受領之報酬，於契約終止後，承攬人就該超額報酬受有利益之原因即失其存在，定作人非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返還之，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16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考。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暨系爭契約已由原告聲請送達筆錄繕本方式通知被告終止，業據原告提出施工價值評估單、臉書社群軟體擷圖、系爭契約、報價單、兩造Line對話紀錄、堆置廢棄物照片、施工現場照片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3頁至第25頁、第33頁至第55頁、第65頁至第81頁、第101頁至第109頁、第117頁)，且有本院113年6月20日言詞辯論筆錄及送達證書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15頁、第119頁)。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應視同自認。是本院依上開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原告主張之事實為真。從而，原告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工程總價160,000元扣除已施工項目價值38,310元後之差額即121,690元，核屬有據。逾此範圍，即無理由。　　　

（三）末按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條、第195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定。準此，依民法規定所得請求精神慰撫金者，僅以人格權受損害者為限，申言之，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得請求精神慰撫金者，以遭他人不法侵害身體、健康、身分等人格權為限。本件原告主張遭受之損害為工程延宕，核屬財產權之侵害，而非人格權，不符前述民法第195條第1項所定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要件，原告依此請求被告賠償慰撫金50,000元，即無理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職權酌定相當之金額，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核予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岡山簡易庭法　官  薛博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曾小玲

附表：

編號 項目 報價費用 (新臺幣) 已施工項目價值(新臺幣) 差額 (新臺幣) 1 保護工程 4,000元 3,000元 1,000元 2 砂漿打底 15,000元 0元 15,000元 3 防水施作 15,000元 0元 15,000元 4 壁磚施作 15,000元 0元 15,000元 5 地磚施作 6,000元 0元 6,000元 6 壁磚 12,960元 0元 12,960元 7 地磚 1,800元 0元 1,800元 8 水泥 500元 300元 200元 9 沙子 1,750元 1,050元 700元 10 黏著劑 1,500元 0元 1,500元 11 填縫劑 350元 0元 350元 12 打石 17,500元 10,500元 7,000元 13 粗工 20,000元 10,000元 10,000元 14 廢棄物清運 15,000元 0元 15,000元 15 浴室翻修 33,650元 13,460元 20,190元 合計  160,010元 (系爭契約約定總價160,000元) 38,310元 121,700元(以總價扣除之差額為121,690元) 







